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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目前共享經濟課稅之討論，多屬租稅實務課徵及行政管理上如何將共享市

場納入既有租稅系統課稅。本文從共享經濟之使用面(uses side)與來源面(sources 

side)分析對其課稅之效率，發展共享經濟之最適租稅理論，並瞭解對於共享經濟

之勞務報酬課稅，其經濟歸宿與對勞動配置之影響。 

就使用面之課稅分析言，共享經濟市場規模之大小，與課稅之無謂損失成

正比；共享經濟財與其他消費之稅率必須符合修正後之蘭姆西法則(Ramsey 

rule)。就來源面之課稅分析言，共享經濟的出現雖然使得整體社會福利增加，但

在維持既定稅收及無法對所有勞務報酬課稅(地下經濟部門存在)的前提下，不對

共享經濟之勞務報酬課稅，可能加劇租稅對整體社會產生之不效率。為求無謂

損失極小化，也應對提供共享經濟財貨之勞務報酬課稅；此一結果為共享經濟

來源面課稅提供效率面之論述基礎。 

壹、前言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商業經營型態不斷推陳出新，近年新興的共享經濟

(sharing economy)即是一例。根據 Botsman and Roger(2010)，共享經濟又可稱作

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係指消費者可透過共享經濟平臺的媒合，

                                                 
∗ 本文作者分別為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碩士與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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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交換、租借物品，以共同享有使用物品所帶來之效用。由於分享和交換

財貨可能不涉及金錢交易，難以掌握市場規模，故本文後續之討論皆聚焦於共

享經濟中的租賃。 

有別於傳統租賃業之經營模式，共享經濟平臺上的業者多為個人，提供出

租的財貨多為個人物品，在物主自己使用之餘提供出租，而非如同傳統租賃業

者通常為具備一定規模之事業，且可供出租之財貨為專門提供出租，並以賺取

租金收入為持有之目的。共享經濟市場中可供出租的物品包羅萬象，小至日常

用品，大至汽車、房屋。Beutin(2017)發布之共享經濟調查報告，以德國、奧地

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土耳其為樣本，統計得出市場規模最大之六項共享

經濟產業為：住宿、交通、零售物品、勞務服務、金融、媒體娛樂。 

共享經濟產業中，住宿和交通係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提供住房服務的 Airbnb

幫助消費者找尋並租用因屋主外出等原因閒置的空間或房產；提供乘載服務的

Uber，消費者可以選擇與順路的駕駛同行，甚至可與同樣目的地的沿途多人共

乘(carpool)。Beutin(2017)統計住宿和交通，在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比

利時、土耳其六國之市場規模分別為 140億歐元及 95億歐元，且在未來一年有

40%及 90%的成長空間。 

零售物品之價格相較房屋、汽車耐久財低廉，也因此容易造成過度消費或

喜新厭舊下閒置的不效率，在女性服裝市場尤其如此。Le Tote和 Rent the Runway

皆是提供女性服裝的出租平臺，一方面解決喜新厭舊所造成的浪費，另一方面，

替消費者在有限的預算內，滿足服裝多樣化的需求。據 Beutin(2017)之估計，零

售物品在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土耳其六國之規模為 99億歐元。 

瑣碎的時間、零散的金錢同樣可以如同閒置的房屋或衣物般出租給需要的

人。共享經濟軟體 Appjobber可用於搜尋鄰近地區之工作機會，使用者可利用閒

散的時間賺取收入，或購買他人之勞務服務；而金融之共享經濟平臺 Auxmoney

則撮合可提供資金和有借貸意願卻無法向金融機構融資之個人。Beutin(2017)指

出勞務服務於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土耳其之規模為 74億歐元，

並具有 61%之成長空間；而共享經濟之金融產業規模高達 222 億歐元，但僅有

9%之成長空間。 

影視平臺如 Netflix、音樂平臺如 Spotify皆屬於媒體娛樂之共享經濟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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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單次之購買或繳交單月之會費，消費者相當於以租借方式，取得合法觀看

或收聽平臺上之影音。Beutin(2017)發現雖然媒體娛樂僅有 37億歐元之規模，為

六類之末，但卻是德、奧等六國共享經濟使用者使用頻率最高的共享經濟財，

而預期成長幅度 107%更是六類之冠。 

綜觀以上共享經濟產業運作模式可發現，藉由使用共享經濟平臺，個人閒

置的資產可出租供他人使用，減少閒置時間，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同時，為資

產擁有者賺取報酬；對資產的租用者而言，可以低於資產價值的金額支出租用，

並直接取得產品價格、評價等資訊；對於出租方及租用方而言，共享經濟平臺

提供直接溝通的管道，可以減少透過仲介聯繫所消耗的時間等(Biswas et al, 2015; 

Edelman and Geradin, 2016)。 

然而，共享經濟並非百利而無一害。共享經濟發展初始，因為未受任何法

律規範，雖然屬於營業行為，卻不需要取得合法營業之牌照，房屋、汽車不需

定期安全檢查，亦無僱用工人所需的職業災害保險等。在種種規範不一致情況

下，共享經濟的經營成本勢必相較傳統業者低廉，大大地衝擊傳統產業，也因

此引發計程車司機、飯店經營業者等的反彈。 

共享經濟為人詬病之處，不僅只是營運層面的法規落差，還有租稅負擔層

面。稅負之差異會誘使業者轉往稅負較低的一方，販賣本質相同的商品或勞務

服務，但因不同的經營名目卻可不必負擔任何稅負，業者易傾向變更名目經營。

倘若共享經濟仍未納入稅法課徵範圍，有能力轉向共享經濟的業者會轉向共享

經濟發展以規避稅負。此舉不僅有違租稅公平，長久下來，政府將因稅基流失

而導致稅收不足。1
 

因不符合現行法規，部分政府採取保守態度，禁止共享經濟產業之經營。2但

僅就因為不符現行法規而扼殺促進效率的共享經濟，實非明智之舉。因此，較

為積極的做法乃是針對共享經濟修改既有規章制度，或增訂新的法律。 

就稅務法規方面，修正的稅制可分為消費稅與所得稅兩部分。消費稅部分

例如：Airbnb已在 2015年和法國政府達成協議，自 2015年 10月起，所有在巴

                                                 
1
 市場上可能存在著無法改以共享經濟經營的業者，這些業者雖和共享經濟業者所得相同，但

因共享經濟業者無租稅負擔，而造成業者之間的稅負差異，違反水平公平。 
2
 例如，匈牙利與丹麥等國皆禁止 Uber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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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的住房訂單上，會新增一筆在巴黎留宿所必須繳納的旅遊稅(tourist tax)；而我

國亦規定，自 2017年 5月 1日起，於我國境內銷售電子勞務之外國業者，應辦

理稅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而所得稅修改的例子則如：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於 2016年在官方網頁上新增一網頁「共享經濟資源中心」

(Sharing Economy Resource Center)，其中的共享經濟課稅中心(Sharing Economy 

Tax Center)指引納稅義務人該如何申報共享經濟所得；我國亦規定自 2017年起，

跨境電商若有我國境內來源收入，須於我國申報並繳納所得稅。 

不論我國、巴黎或美國稅法的訂定，目前皆從租稅公平的角度出發，然而，

租稅制定的考慮不應該僅只如此，應就效率、公平，及稅務行政與順從成本等

多方進行思考。在效率、公平，及稅務行政與順從成本三方面之中，效率之探

討應為首要。效率完全屬於理論之分析，不同於公平面、稅務行政與順從成本

面，效率不受價值判斷或政府稽徵能力等因素影響，適合作為稅制設計的基準。

此外，效率面之分析係考量政府、消費者，及生產者三方之效用滿足，有別於

公平面、稅務行政及順從成本面，不只是從政府的視角看待如何課稅的問題。

不過，可惜的是，目前並未有共享經濟之課稅理論。故本文將結合租稅理論與

共享經濟之特性，從效率面發展共享經濟之租稅理論。 

一般而言，租稅可針對商品之消費、賺取之所得及持有之財產三種經濟稅

基課徵，分別為消費稅、所得稅及財產稅。租稅理論中對於財產稅最適租稅理

論的討論並不多見，推究其原因在於，財產持有稅之課徵，多侷限土地、房屋

等不動產，3就傳統觀點而言，在供給相對彈性小的情形下，最適租稅效率面的

討論意義不大；就新觀點而言，對於財產之持有課稅，屬於對於資本課稅，可

回歸資本課稅範疇討論(Rosen and Gayer, 2014)。因此對於財產持有課稅的討論

多著重資本化等租稅歸宿相關議題。除此之外，對於財產之課稅在稅制設計上，

應區分其是否為生產所使用之投入。共享經濟的經營模式允許個人物品的出

租，在此種情況下，難以區分此一物品是否確為生產所使用，而作稅制上不同

的考慮；實證上也未見他國對於共享經濟之財產持有課稅的討論，因此，本文

僅就消費稅與所得稅之效率面予以探討，分別就被課稅共享經濟財之使用面

(uses side)及來源面(sources side)建構模型、分析課稅所造成之無謂損失並推導定

                                                 
3
 就我國情形，使用牌照稅除外。 



104  財稅研究第 48卷第 3期 

 

理。 

貳、文獻回顧 

共享經濟為一新興之商業模式，但一般經濟模型不足以說明共享經濟之市

場機制，因而必須發展新模型以解釋共享經濟與其所造成的影響。以下將先彙

整共享經濟模型建構之文獻，再佐以相關實證研究，作為共享經濟理論之例證，

其次回顧租稅理論，作為後續課稅分析之架構與指引。 

一、共享經濟之相關研究 

共享經濟新穎之處在於消費者毋須以具備所有權(ownership)為使用之先決

條件(Belk, 2014)，若欲使用，消費者可向已擁有財貨之個人租用(Edelman and 

Geradin, 2016)。Horton and Zeckhauser(2016)為模型化共享經濟，從消費者預期

使用時間(expected usage) 著手，確立消費者是否會選擇擁有某項財貨。選擇擁

有該財貨的消費者成為共享經濟市場的供給方，其餘則為共享經濟市場的需求

方。建立共享經濟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後，便可進一步分析共享經濟市場的消費

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和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結果發現，共享經濟可提高

消費者剩餘和社會福利。根據 Horton and Zeckhauser(2016)的問卷結果驗證，以

預期使用時間為擁有與否的模型假設，的確符合現實中消費者的決策。 

Benjaafar et al.(2018)的模型分析結果和 Horton and Zeckhauser(2016)相同，

同樣指出共享經濟能提升消費者剩餘和社會福利，不過 Benjaafar et al.(2018)的模

型中，消費者成為共享經濟市場的供給方或需求方取決於找到媒合對象的可能

性高低。Fraiberger and Sundararajan(2017)的理論模型也認為共享經濟可以增進

消費者剩餘，但模型中共享經濟市場的財貨專指耐久財。此外，Fraiberger and 

Sundararajan(2017)以美國規模最大的個人汽車租賃平臺為資料進行實證研究，發

現中低所得的消費者尤其受益於共享經濟。 

其他關於消費者剩餘增加的例證如：Cohen et al.(2016)以美國地區 Uber的消

費者資料及價格演算法，估計美國 Uber使用者之需求函數，並推得每消費 1元

美金，可產生 1.6元美金的消費者剩餘，僅就 2015年，Uber在美國創造出 29億

美金的消費者剩餘。 

Horton and Zeckhauser(2016)與 Benjaafar et al.(2018)提及的社會福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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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來自共享經濟市場供給方閒置資產的活化和所得的增加。具體例證如：Uber

駕駛可以選擇在正職以外的時間工作，因透過共享平臺的媒合，較不易出現空

車在街上兜轉的情況，故投入工作的時間必定可以賺取報酬，尤其 Uber的訂價

會即時根據市場的供需浮動，Uber 駕駛可以選擇在價格較高的時段工作，賺取

較高的報酬(Hall and Krueger, 2018; Cramer and Krueger, 2016)。 

Horton and Zeckhauser(2016)與 Benjaafar et al.(2018)除對共享市場的供需雙

方進行福利分析外，亦探討共享經濟平臺的平臺使用費訂價。兩篇研究的結果

皆是共享平臺為極大化經營利潤，在供給或需求某一方極大或極小時，共享平

臺會收取高額的平臺使用費，且業者沒有誘因去降低之。 

前面的討論皆是僅就共享經濟市場而言，但共享經濟的影響不僅止於共享

經濟的參與者，既有市場的業者、資產價格皆會受影響。Einav et al.(2016)藉經

濟模型說明，共享經濟因允許個人出借所有物予他人，相當個人加入租賃市場

成為供給方，將如何瓜分既有租賃業者的利潤。根據 Zervas et al.(2017)的估計，

美國德克薩斯州 Airbnb網站上房源的刊登數每成長 1%，當地旅館業者每季的收

益會萎縮 0.05%，但事實上，不同等級的旅館所受的衝擊不一，以低端旅館的衝

擊為甚。共享經濟對既有市場資產價格的影響如：Barron et al.(2018)之研究顯

示，當美國 Airbnb 的刊登數增加 1%，美國房屋之價格將增加 0.026%，租金將

增加 0.018%。 

另外，目前雖未有關於共享經濟課稅之詳細理論研究，但有關於課徵銷售

稅之租稅歸宿分析。Bibler et al.(2018)以 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迴歸模型進

行租稅歸宿分析，顯示美國之 Airbnb 倘若被課徵 10%之銷售稅，屋主須負擔

2.3%，而剩下之 7.7%由租客負擔。 

二、租稅理論 

以下分別從使用面課稅與來源面課稅進行回顧。使用面課稅係對所得的使

用課稅，屬於消費稅系；來源面課稅則是對所得的取得課稅，屬於所得稅系。 

適租稅理論(the optimal taxation)是關於使用面課稅之租稅理論。此理論係在

取得一定稅收的條件下，以稟賦(endowment)為租稅客體課徵定額稅(lump sum 

tax)，不因此造成經濟行為的扭曲(distortion)或者福利損失(welfare loss)，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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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best)之課稅結果。不過，對稟賦課稅僅有理論上可行，實際上，稟賦難以

窺測，更遑論課稅。因此，取得稅收過程勢必產生福利損失，稱作無謂損失

(deadweight loss)。 

在必然產生無謂損失的情況下，Ramsey(1927)提出以滿足稅收為前提，極小

化課稅之無謂損失。根據 Ramsey(1927)之推導結果，只要被課稅之財貨，稅後

消費數量等幅變動，便可達成次佳(second best)之最適租稅理論。此一課稅原則

又稱為蘭姆西法則(Ramsey rule)。若財貨間互為獨立，並將數量的變動改以彈性

表示，蘭姆西法則又可改寫成反彈性法則(inverse elasticity rule)。 

同在次佳(second best) 條件下，Corlett and Hague(1953)認為對無法被課稅的

財貨互補品課重稅，可以讓無法被課稅的財貨與被課稅財貨數量等比例變動，

為克列特漢格法則(Corlett-Hague rule)。其實克列特漢格法則仍然不離蘭姆西法

則稅後消費數量等幅度變動的原則，從 Dalton and Sadka(1980)和Sandmo(1986)

的推導便可以發現反彈性法則，及克列特漢格法則，實際上是蘭姆西法則中的

特例。 

來源面課稅係對生產財貨之要素報酬課稅。Harberger(1974)的模型將市場簡

化為僅有兩部門(財貨)，兩生產要素，分析對(一)單一部門產品課稅，(二)單一

要素報酬課稅，(三)單一部門之單一要素報酬課稅，等狀況兩要素之租稅歸宿。

結論其一為，對單一部門產品課稅，將造成被課稅部門使用密集之要素價格下

跌，無論要素是否受僱於被課稅部門；其二，若對單一要素報酬課稅，該要素

將完全承擔稅負；其三，對單一部門之單一要素報酬課稅，須視產出效果與要

素的替代效果而定(Rosen and Gayer, 2014)。 

另外，對於單一部門要素報酬之課稅，例如課徵公司所得稅，亦即對公司

部門之資本要素報酬課徵稅負。Harberger(1974)以圖示課稅之無謂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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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arberger(1974)。 

圖 1  哈柏格單一部門要素報酬課稅之無謂損失 

圖 1中之K表資本，r表資本之要素報酬。
0X

K 為公司部門稅前之資本雇用

量，
0YK 為非公司部門稅後之資本雇用量， r為稅前報酬。對公司部門之資本報

酬課稅後，公司部門稅後之資本雇用量
1X

K ，非公司部門稅後之資本雇用量為

1Y
K ，所有部門之資本報酬降為

n
r 。 ngrr 為稅額，故課稅之無謂損失為

( ) ( )
10

21 XXng KKrr −⋅−⋅ 。 

整體而言，共享經濟的相關研究多能認同共享經濟的出現，能夠提高消費

者剩餘，進而促進整體的社會福利。因此，共享經濟租稅的課徵，往往會造成

消費者剩餘與社會福利的減損，造成傷害市場效率的結果。本文逐一分析在課

徵租稅為必要之前提下，如何對於共享經濟課徵消費稅與所得稅，以使不效率

傷害降到最低的次佳理論(second best theory)。 

叁、共享經濟財使用面課稅分析 

使用面(uses side)係針對所得之使用課徵租稅，為對財貨及勞務之課稅，屬

消費稅的討論。消費稅，就課徵時間點言，可於產品出廠、財貨購買、或是商

品進出口時課徵；就稅目言，可以是貨物稅、營業稅、或關稅。本文對於共享

經濟財使用面之課稅分析，著重在消費者購買或租用時所課徵之稅負。 

最適租稅理論發展之初，即是針對財貨課稅的問題。一般而言，最適租稅

理論於稅制之設計，須兼顧效率面與公平面。效率面的討論大致為取得既定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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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下，使課稅之無謂損失極小化。然而，公平面則摻雜價值判斷，較為主觀。

例如，特定商品的主要消費族群若是低所得族群，則就公平面考慮，稅負宜輕。

但確認商品的主要消費族群，在理論層次，涉及不同所得者不同偏好情形假設；

在實證面，有賴經年累月的資料蒐集與統計。不論是理論或實證，公平面的考

慮皆為相當複雜的問題。再者，所得族群應如何劃分、稅負應如何輕重等問題，

也都沒有定論。為迴避公平面的考慮，本文僅就效率層面進行探討。 

效率面的考慮在於財貨供需的變化情形。課稅會造成供給或有效需求

(effective demand)曲線的移動及均衡數量的改變，因而產生無謂損失，共享經濟

財之課稅亦不例外。以下將先沿用 Horton and Zeckhauser(2016)模型之供需曲

線，並稍作修改為課稅模型，再進行共享經濟財使用面課稅之最適租稅理論推

導。 

一、模型建構 

基本模型 

根據 Horton and Zeckhauser(2016)，共享經濟財的消費可分成兩個層次：其

一為消費者購買該類財貨之消費，另一則為消費者經由租賃取得該財貨之使用。 

假設消費者購買共享經濟財的使用時間為 x， [ ]1,0∈x ，其使用效益為 

( )B x ，假設 ( ) xxB ⋅= α2 ， ( )1,0∈α 代表消費者對於商品的評價。又 ( )C x 為共享

經濟財的使用成本，假設 ( ) 2
xxC = 。4此消費者消費共享經濟財產生之效用： 

( )
2

( ) ( )

2 .

U x B x C x

x xα

= −

= ⋅ −  

選擇共享經濟財使用時間 x以極大化效用 ( )U x ，可藉由一階條件得出共享經濟

財使用時間： 

*

,x α=  

進而導出間接效用 ( )V α ： 

( )* 2( ) .V U xα α≡ =
 

                                                 
4 為求極大化效用解的存在， ( )C ⋅ 在效用函數中為減項，應為一凸函數(convex function)，以符

合邊際效用遞減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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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共享經濟財價格為 p時，消費者會願意購買該財使用的條件為： 

2
.pα >
 

根據消費者對於商品的評價α 個人對於共享經濟財之購買具差異性，為簡

化分析，假設僅有高低兩種形式。一部分的消費者 (0,1)θ ∈ 之評價
H

αα = ，且

2

H
pα > ；就此部分消費者而言，共享經濟財之消費係透過購買而滿足，本文稱

為高需求者 (high-types)。其餘1 θ− 的消費者之評價
L

α α= ，且
2

L
pα < ；就此部

分消費者而言，共享經濟財之消費係透過租賃而取得，本文稱為低需求者

(low-types)。 

為使分析有意義，高需求者對於該財貨的使用須滿足 *

1x < 的條件；表示高

需求者對於共享經濟財之使用小於百分之百，共享經濟財可藉由共享平臺提供

低需求者租用。以 1
H

x < 表高需求者對於共享經濟財之使用時間，共享經濟財之

供給 S為： 

( ) ( )1 .
S H

S x Q xθ= = −
 

低需求者在 2
0

L
α > 的情況下，對於共享經濟財之需求決定於共享經濟財之

租金。以 r表示共享經濟財之租金，以
L

x 表示低需求者消費共享經濟財的時間，

在 *

1x < 下，共享經濟財之需求D為： 

( ) ( )1 .
D L

D x Q xθ= = −
 

供需相等之均衡條件為， ( ) ( )S x D x= ，亦即： 

( ) ( ) .11
LH

xx θθ −=−  

課稅模型 

考慮高需求者出租其擁有之共享經濟財取得之報酬，高需求者於共享經濟

財取得之總效用為：5
 

( ) ,12
2

rxpxx
H

⋅−+−−α  

而低需求者的效用則為： 

.2
2

xrxx
L

−−α  

                                                 
5
 為簡化分析起見，出租共享經濟財之成本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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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分析有意義，高低需求者之效用須皆為正值，亦即： 

( ) { },  , .
2

i i

r
x i H Lα α= − ∈

 

將此條件分別帶入供給與需求： 

( )( ) ,
2

11 ⎟
⎠

⎞
⎜
⎝

⎛ +−=−= r
rxQ

HHS
αθθ

 

( ) ( ) ( ) .
2

11 ⎟
⎠

⎞
⎜
⎝

⎛ −−=−= r
rxQ

LLD
αθθ

 

均衡時，共享經濟市場之均衡數量為： 

( )( ).11
*

LH
Q ααθθ +−−=

 

對於共享經濟財租用課徵從價稅之部分均衡分析，不需區分租稅之主體為

共享經濟財之供給者或需求者，以下討論係假設對供給者(即高需求者)課徵從價

稅。令從價稅稅率為τ ，共享經濟財之供給曲線為 'S ： 

( ) ( )1
' 1 .

2
S H

r
S x Q

τ
θ α

+⎛ ⎞
= = − +⎜ ⎟

⎝ ⎠  

( ) ( )'S x D x=
之稅後均衡數量為： 

( )*

' 1 1 .
2

H L

r
Q

τθ θ α α⎛ ⎞= − − + −⎜ ⎟
⎝ ⎠  

比較 *

Q 和 *

'Q 會發現課稅不僅造成共享經濟財市場均衡數量的減少，且供

給方和需求方所收取及支付之價格存在差異，稱之為稅楔。以圖 3-1表示之， S
P

為供給方所收取之租金， D
P 為需求方支付之金額，稅楔為 DS

PP 。而無謂損失

即是均衡數量之差與稅楔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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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圖 2  共享經濟財之稅後均衡及無謂損失 

圖 2所標示的△abc即為對共享經濟財課稅後產生的無謂損失，面積為：
6
 

( ) 2 21
1 ,

4
rθ θ τ− × ×

 

並可得出以下定理。 

定理 1(無謂損失大小) 

當 21=θ ，無謂損失最大。 

證明： 

將 r與τ 視為常數，對無謂損失之θ偏微分，可得到： ( ) 02141
22 =⋅−⋅ τθ r 。

當 21=θ 時，無謂損失最大。 

當 0=θ 或 1=θ 時，無謂損失為零，意即在共享經濟市場中沒有供給方，市

場不存在，所以並不會有無謂損失。而當 21=θ ，意味著供需雙方規模旗鼓相

                                                 

6
 對共享經濟財課徵從價稅使得低需求者所付之租金 ( )τ+= 1rP

D
，與高需求者收到之租金

rP
S = 存在稅楔， τrPP

SD = 。已知稅前稅後均衡數量之差， ( ) 21'* τθθ rQQ −= 。 

無謂損失之三角型面積： ( ) 2121Q'*Q21 τθθτ rrPP
S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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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時，共享經濟市場的成交數量，即市場規模最大；又因市場規模和無謂

損失之大小成正比，是故 21=θ 時，共享經濟財課稅之無謂損失最大。 

二、共享經濟之最適租稅理論 

根據前面的基本假設，已知社會中有高需求者與低需求者兩類消費者，兩

類消費者對於共享經濟財 X 之評價不同，造成取得共享經濟財的市場也不同，

為區分之，以
h

X 表高需求者使用之共享經濟財，以
l

X 表低需求者使用之共享經

濟財。 

而高低需求者除共享經濟財外，還有其他消費Y。不論高低需求者，對其他

消費之評價與需求彈性皆相同。 

以一定稅收 R為目標，對所有財貨之使用課徵從價之貨物稅，
l

X 被課徵之

稅率為τ ，稅楔為 τr ； h
X 之稅率為

X
t ，稅楔為

X

h

X
tp ⋅ ；Y之稅率為

Y
t ，稅楔為

YY
tp ⋅ 。總稅收為： 

.RYtpXtpXr
YY

h

X

h

X

l =⋅⋅+⋅⋅+⋅⋅τ
 

獨立財(無交叉彈性) 

假設財貨相互獨立，即彼此之間無替代互補關係，無交叉彈性。
l

X 之無謂

損失為前所推導之 ( ) 22
141 τθθ r⋅−⋅ ；而

h
X 與Y之無謂損失則可以自身的需求彈

性表示，以
h

η 表高需求者對於 X 之受補償需求彈性，
y

η 表所有消費者對於Y之

受補償需求彈性，
h

X 之無謂損失為
2

21
X

hh

Xh
tXp ⋅⋅⋅⋅η ， Y 之無謂損失為

2

21
YYy tYp ⋅⋅⋅⋅η 。

7
 

在稅收固定下，極小化所有財貨課稅之無謂損失： 

( )
,

2

1
YyXhl
tt

X

r ×=×=−⋅ ηητθθ
 

並可得出以下定理。 

 

                                                 
7
 以 h

X 為例。對 h
X 課稅之無謂損失為 QP Δ⋅Δ⋅21 ，已知

X

h

X
tpP ⋅=Δ ；又

h

Xh

h

X

h

X

h

Xh

h

X

h

h
XtpXtppXPQ ⋅⋅=⋅⋅⋅=⋅Δ⋅=Δ ηηη ，其中 0>hη 。 

2
2121

X

hh

Xh tXpQP ⋅⋅⋅=Δ×Δ× η 。Y之無謂損失可同理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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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1(共享經濟財之反彈性法則 I)   

當θ越趨近於 0或 1時，共享經濟財彈性較小，共享經濟財的稅率應越高。 

證明： 

( ) ( ).
2

1

2

1
1

4

1 2222

YYX

hh

X

l

YYyX

hh

Xh tYptXpXrRtYptXprL ⋅⋅−⋅⋅−⋅⋅−+⋅⋅⋅−⋅⋅⋅−−−≡ τληητθθ
 

一階條件： 

 

( ) ,01
4

2 2 =⋅⋅−−−=
∂
∂

rXr
L lλτθθ
τ

 

 

 

,0=⋅⋅−⋅⋅⋅−=
∂
∂ hh

XX

hh

Xh

X

XptXp
t

L λη
 

 

 

.0=⋅⋅−⋅⋅⋅−=
∂
∂

YptYp
t

L
YYYy

Y

λη
 

 

一階條件整理後可得： 

 

( )
.

2

1

YyXhl
tt

X

r ×=×=−⋅= ηητθθλ
 

 

由上式可以見得，當彈性或 ( ) l
Xr 21 ⋅−⋅ θθ 較小，稅率應較重；反之亦然。 

在 (0,1)θ ∈ 的條件下， 1→θ 或 0→θ ， ( ) l
Xr 21 ⋅−⋅ θθ 會較小，

l
X 應重稅。 

1→θ 代表本身擁有該財貨的人很多，而大多數人都選擇購買的物品，屬於

需求彈性小的商品，故應課重稅。 0→θ 代表直接擁有該財貨的人雖然不多，但

人們會轉往共享經濟市場中消費，且這項商品在共享經濟市場上需求量大，亦

屬於需求彈性小的商品。舉異地的住房為例，房屋屬於價格昂貴的商品，人們

並不會因為到異地出差或旅遊就購買一幢房屋，但又有居住的需求，便需要向

租房平臺租用房屋。以上兩情況皆符合最適租稅理論彈性小應課重稅的結論。 

替代或互補財(有交叉彈性) 

延續前面的假設，市場中有
l

X 、
h

X 及Y，被課徵之從價稅稅率分別為τ 、

X
t 、

Y
t ，稅收為R。但考量財貨之間有替代或互補關係，亦即交叉彈性不為零。

當 X與Y商品皆被課徵租稅時， X商品市場之無謂損失除來自自身商品供給變

動，進而產生無謂損失外，還有因另一商品Y的價格改變， X商品需求產生變

動，進而增加或減損 X之無謂損失；而Y商品市場之無謂損失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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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數學式較為工整，此處
l

X 之無謂損失將改以
l

η，表達受補償需求彈性，
而非前式 ( )θθ −1 的型式。另外，以 hyη 表高需求者之共享經濟財與一般財貨之交

叉彈性， lyη 表低需求者之共享經濟財與一般財貨之交叉彈性。8稅收固定下，極

小化無謂損失，並可得出以下定理。 

定理 2-2 (共享經濟財之反彈性法則 II)   

若低需求者消費之共享經濟財
l

X 與其他消費Y之交叉彈性為零，即 0=lyη ，且

高需求者消費之共享經濟財與其他消費為替代品，即 0>hyη ，則共享經濟財
l

X 之

稅負極重；反之，在 0=lyη 且 0<hyη 下，則
l

X 稅負極輕。 

證明： 

( ).
2

1

2

1

2

1 222

YYX

hh

X

l

Y

h

XX

h

hyY

l

lyYYYX

hh

Xh

l

l

tYptXpXrR

tptXtrXtYptXpXrL

⋅⋅−⋅⋅−⋅⋅−+

⋅⋅⋅⋅−⋅⋅⋅⋅−⋅⋅⋅−⋅⋅⋅−⋅⋅⋅−≡

τλ

ητηηητη

一階條件： 

 

.0=⋅⋅−⋅⋅⋅−⋅⋅⋅−=
∂
∂

rXtrXXr
L l

Y

l

ly

l

l λητη
τ

 

 

 

.0=⋅⋅−⋅⋅⋅−⋅⋅⋅−=
∂
∂ h

X

h

Y

h

X

h

hyX

hh

Xh

X

pXtpXtXp
t

L ληη  

 

 

.0=⋅⋅−⋅⋅⋅−⋅⋅⋅−⋅⋅⋅−=
∂
∂

YYX

h

hy

l

lyYYy

Y

pYptXrXtYp
t

L λητηη  

 

一階條件整理後可得： 

.τηηηηηητηλ ⋅+⋅+⋅=⋅+⋅=⋅+⋅= lyXhyYyYhyXhYlyl ttttt
 

此極小化的結果又可整理成以下三式： 

 

( ) ( ) τηηηηη ⋅+−=− lyhyyYhyhX tt
 

(1) 

 

( )hylyYlXh tt ηητηη −=⋅−⋅
 

(2) 

 

( ) ( ) XhylyyYlyl tt ⋅+−=− ηηηηητ
 

(3) 

                                                 

8
 

h
X 及 l

X 雖然在式子看來是兩項不同的財貨，但其實同為共享經濟財，只是消費的族群有所

不同，兩者間無替代或互補關係，故無交叉彈性 hl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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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析此極小化之結果，即(1)式、(2)式、(3)式，並依照交叉彈性 lyη 與 hyη ，

大於、小於或等於零，分做以下五種情景討論： 

情景一：當 0=lyη ，且 0>hyη ； 

情景二：當 0=lyη ，且 0<hyη ； 

情景三：當 0>lyη ，且 0=hyη ； 

情景四：當 0>lyη ，且 0=hyη ； 

情景五：當 0≠lyη ，且 0≠hyη ； 

其中，情景五又可分成： 

情景五之一：當 0>lyη ，且 0>hyη ； 

情景五之二：當 0>lyη ，且 0<hyη ； 

情景五之三：當 0<lyη ，且 0>hyη ； 

情景五之四：當 0<lyη ，且 0<hyη 。 

以表 1至表 5列示上述各情形的結果。 

表 1  情景一：當 0=lyη ，且 0>hyη   

情景一：當 0=lyη ，且 0>hyη  

(1)
( )
( )hyh

hyy

YX tt

ηη
ηη

−
−

=  

若 hy ηη >  若 yh ηη >  

YX
tt >  

XY
tt >  

(2)
lhX

t ηητ ⋅>  
X

t>τ (a) 
X

t>τ (b) 

(3) lyYt ηητ ⋅>  
Y
t>τ (c) 

Y
t>τ (d) 

綜合 (1)、(2)、(3)式結果 
YX
tt >>τ  

XY
tt >>τ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註(a)：當 lh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X

t<τ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X

t 與τ 皆
需大於 0.5，不論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X
t<τ 之可能。 

註(b)：同(a)。 

註(c)：當 ly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Y
t<τ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Y
t 與τ 皆

需大於 0.5，不論前述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Y
t<τ 之可能。 

註(d)：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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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情景二：當 0=lyη ，且 0<hyη  

情景二：當 0=lyη ，且 0<hyη  

(1)
( )
( )hyh

hyy

YX tt

ηη
ηη

−
−

=  
若 hy ηη >  若 yh ηη >  

YX
tt >  

XY
tt >  

(2)
lhX

t ηητ ⋅>  τ>
X

t
(a) τ>

X
t

(b) 

(3) lyYt ηητ ⋅>  τ>
Y
t

(c) τ>
Y
t

(d) 

綜合 (1)、(2)、(3)式結果 τ>>
YX
tt  τ>>

XY
tt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註(a)：當 lh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X

t>τ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X

t 與τ 皆
需大於 0.5，不論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X
t>τ 之可能。 

註(b)：同(a)。 

註(c)：當 ly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Y

t>τ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Y

t 與τ 皆

需大於 0.5，不論前述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Y

t>τ 之可能。 

註(d)：同(c)。 

表 3  情景三：當 0>lyη ，且 0=hyη  

情景三：當 0>lyη ，且 0=hyη  

(3)
( )
( )

lyl

lyy

Yt ηη
ηη

τ
−
−

=  
若 ly ηη >  若 yl ηη >  

Y
t>τ  τ>

Y
t  

(2)
hlX

t ηητ ⋅>  τ>
X

t
 (a) τ>

X
t

 (b) 

(1) hyYX tt ηη⋅>  
YX
tt >  (c) 

YX
tt >  (d) 

綜合(1)、(2)、(3)式結果 
YX
tt >> τ  τ>>

YX
tt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註(a)：當 lh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X

t>τ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X

t 與τ 皆
需大於 0.5，不論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X
t>τ 之可能。 

註(b)：同(a)。 

註(c)：當 yh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YX tt <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Y

t 與
X

t

皆需大於 0.5，不論前述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YX tt < 之可能。 

註(d)：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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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情景四：當 0<lyη ，且 0=hyη  

情景四：當 0<lyη ，且 0=hyη  

(3)
( )
( )

lyl

lyy

Yt ηη
ηη

τ
−
−

=  
若 ly ηη >  若 yl ηη >  

Y
t>τ  τ>

Y
t  

(2)
hlX

t ηητ ⋅>  
X

t>τ  (a) 
X

t>τ  (b) 

(1) hyYX tt ηη⋅>  
XY

tt >  (c) 
XY

tt >  (d) 

綜合(1)、(2)、(3)式結果 
XY

tt >>τ  
XY

tt >>τ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註(a)：當
lh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X

t<τ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X

t 與τ 皆
需大於 0.5，不論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X
t>τ 之可能。 

註(b)：同(a)。 

註(c)：當 hy ηη > 時，可能會出現
YX

tt > 的情形。但必須要兩財貨彈性差異極大，否則
Y

t 與
X

t 皆

需大於 0.5，不論前述何者，皆屬十分罕見且極端的例子，故排除
YX

tt > 之可能。 

註(d)：同(c)。 

表 5  情景五：當 0≠lyη ，且 0≠hyη  

情景五：當 0≠lyη ，且 0≠hyη  

 hyly ηη =  hyly ηη >  hyly ηη <  

情景五之一： 

0>lyη ， 0>hyη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情景五之二： 

0>lyη ， 0<hyη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情景五之三： 

0<lyη ， 0>hyη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情景五之四： 

0<lyη ， 0<hyη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lXh
t ητη ⋅>⋅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情景五因為情況又更為複雜，僅能就(2)式進行分析，並得出表 5 之結果，

而無法如同前面四種情景做出稅率大小的排序，所以本文僅就情景一至情景四

之結果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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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至表 4 結果可知，當共享經濟財與其他消費的交叉彈性為零時，共

享經濟財的稅率不是極輕就是極重。在表 1中， 0=lyη 且 0>hyη 意味著Y 財被課

稅產生的價格變動不會造成 l
X 財數量變動，但會造成 h

X 購買數量增加，當 l
X 、

h
X 、Y皆被課徵稅負，若欲使課稅前後所有財貨消費數量等幅變動， h

X 及Y只

需輕稅， h
X 和Y 之數量變動幅度即可如同 l

X ；在表 2中， 0=lyη 且 0<hyη 意味

著Y財被課稅產生的價格變動不會造成 l
X 財數量變動，但會造成 h

X 購買數量減

少，當 l
X 、 h

X 、Y皆被課徵稅負，若欲使課稅前後所有財貨消費數量等幅變動，

h
X 及Y 需要重稅，以使 h

X 和Y 之數量變動幅度才會如同 l
X 。表 3、表 4 之結

果與表 1、表 2結果對稱，故不另外說明。 

三、克列特漢格法則 

前面推導之最適租稅理論雖對市場所有財貨課稅，但個人自有、未在市場

交易之財貨並不然。倘若一個人的時間稟賦為T，M為休閒的時間，工作時數

為 MT − ，工資率為w，工作所賺取的所得則為 ( )MTw −⋅ 。若此人將所得全部

用於消費共享經濟財 X以及其他消費Y： 

( )
.

or, 

TwMwYpXp

MTwYpXp

YX

YX

⋅=⋅++

−⋅=+

 

由上式可知，此人除消費共享經濟財與其他消費外，亦消費休閒。 

如果休閒和共享經濟財及其他消費皆可課稅，即相當於對個人之稟賦課

稅，因稟賦無法藉改變行為而改變，故對稟賦課稅不會產生扭曲，更不會產生

無謂損失。然而，就實務層面而言，休閒無法被課稅，因此最適租稅理論的推

導往往是在排除休閒這項財貨，且課稅必定存在無謂損失的情況下得以發生。 

儘管如此，並非所有最適租稅的討論皆將休閒排除在外。Corlett and Hague 

(1953)即指出雖然無法對休閒課稅，但對和休閒較為互補的財貨課重稅，可達到

對休閒課稅的效果。原因是對休閒的互補品課稅產生的價格增加，會使得休閒

消費的數量減少，類似於直接對休閒課稅造成的稅後均衡數量減少。 

以下將延續前面共享經濟之課稅模型及 Sandmo(1986)之方法，推導共享經

濟之克列特漢格法則。推導結果同克列特漢格法則之結論，應對與休閒較為互

補的財貨課重稅。不過，財貨與休閒之互補性大小仍然無從得知，故無法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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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特漢格法則，給予共享經濟應輕稅或重稅之具體結論或建議。 

首先，由於財貨自身及市場上其餘財貨之受補償彈性加總為零，即： 

∑ η
ij
＝0;	i,	j	∈�hj	l, y, M�9 

高需求者對共享經濟財 h
X 之受補償需求彈性

h
η ，與其他消費之受補償交叉

彈性 hyη ，及與休閒之受補償交叉彈性為
hMη ，加總為零： 

 

,0=++ hMhyh ηηη
 

(4) 

高需求者其他消費之受補償需求彈性
y

η ，與共享經濟財之受補償交叉彈性 yhη ，

及與休閒之受補償交叉彈性為 yMη ，加總為零： 

 

,0=++
yMyhy ηηη

 

(5) 

得到(4)式與(5)式。 

因高需求者所消費之兩財貨 h
X 與Y，皆被課徵消費稅。在高需求者繳納一

定稅收的情況下，極小化課稅之無謂損失： 

2

1

2

1

2

1

2

1 2

11

2

yyyyxyyhyx

h

x

h

hyx

h

x

h

h tpYttpYttpXtpXL ⋅⋅⋅−⋅⋅⋅⋅−⋅⋅⋅⋅−⋅⋅⋅−≡ ηηηη
 

( ),
11 yyx

h

x

h
tpYtpXR ⋅⋅−⋅⋅−+φ

 

一階條件： 

 
,

h

y

h

hyx

h

h

x

h

x

XtXtX
tp

L ⋅−=⋅⋅+⋅⋅=
⋅∂

∂ φηη  
 

                                                 
9 假設某一需求者所得為 I ，僅消費 X 與 Y 兩財貨，此消費者之預算限制式為：

IYpXp
yx

=⋅+⋅ 。 

根據斯勒茨基方程式(Slutsky equation)可得：

I

Xp

I

p

X

I

I

X
X

X

p

p

X

X

p

p

X

I

X
X

p

X

p

X x

xIxx

x

U

x

x

x

xUxx

⋅
⋅−=⇒

∂
∂−

∂
∂=

∂
∂

⇒

∂
∂−

∂
∂=

∂
∂ σησ  

hσ 表示 h
X 未受補償需求彈性。 

同理，
I

Ypy

xIxyxy

⋅
⋅−= σησ ， hyσ 表示 X 與Y 未受補償交叉彈性。 

最後，根據尤拉定理(Euler’s theorem)：

000 =+⇒=+⎟⎟
⎠

⎞
⎜
⎜
⎝

⎛ ⋅
⋅−+⎟

⎠

⎞
⎜
⎝

⎛ ⋅
⋅−⇒=++ xyxhI

y
xIxy

x
xIxhIhyh

I

Yp

I

Xp ηησσησησσ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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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
YtYtY

tp

L
yyxyh

yy

⋅−=⋅⋅+⋅⋅=
∂

∂ φηη  
 

一階條件整理後，可得： 

⎪⎩

⎪
⎨
⎧

−=⋅+⋅

−=⋅+⋅

.

,

φηη
φηη

yyhyx

hyyhx

tt

tt

 

解聯立方程式，再代入(4)與(5)： 

( ) ( )
,

ζ

ηηηφ

ζ

ηηφ

ηη
ηη
ηφ
ηφ

hMhyhyy

yhy

hyh

y

hy

xt

++−
=

−−
=

−
−

=

 

( ) ( )
.

ζ

ηηηφ

ζ

ηηφ

ηη
ηη

φη
φη

yMyhhyh

yhy

hyh

hy

h

yt

++−
=

−−
=

−
−

=

 

將
y

η 及
h

η 視為常數，當高需求者共享經濟財之消費 h
X 與休閒之互補性大於

其他消費Y與休閒之互補性，即 yMhM ηη > ， h
X 之稅率應較高，即重稅。 

同理，低需求者對共享經濟財 l
X 之受補償需求彈性

l
η ，與其他消費之受補

償交叉彈性 lyη ，及與休閒之受補償交叉彈性為
lM

η ，加總為零： 

 

,0=++ lMlyl ηηη
 

(6) 

低需求者其他消費之受補償需求彈性為
y

η ，與共享經濟財之受補償交叉彈性為

ylη ，及休閒之受補償交叉彈性為
yMη ，加總為零： 

 

,0=++
yMyly ηηη  (7) 

得到(6)式與(7)式。 

低需求者所消費之兩財貨 l
X 與Y，皆被課徵消費稅。在低需求者繳納一定

稅收的情況下，極小化課稅之無謂損失： 

( ),
2

1

2

1

2

1

2

1

22

2

22

2

yy

l

yyyyyyly

l

ly

l

l

tpYrXR

tpYtpYtrXrXL

⋅⋅−⋅⋅−+

⋅⋅⋅−⋅⋅⋅⋅−⋅⋅⋅⋅−⋅⋅⋅−≡

τφ

ητητητ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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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條件： 

 
,

l

y

l

ly

l

l XtXX
r

L ⋅−=⋅⋅+⋅⋅=
⋅∂

∂ φητη
τ

 

.

222
YtYY

tp

L
yyyl

yy

⋅−=⋅⋅+⋅⋅=
⋅∂

∂ φητη  

 

一階條件整理後，可得： 

⎪⎩

⎪
⎨
⎧

−=⋅+⋅

−=⋅+⋅

.

,

φηητ
φηητ

yyly

lyyl

t

t

 

解聯立方程式，再代入(6)與(7)： 

( ) ( )
,

ζ
ηηηφ

ζ
ηηφ

ηη
ηη
ηφ
ηφ

τ lMlylyy

yly

lyl

y

ly

++−
=

−−
=

−
−

=

 

( ) ( )
.

ζ

ηηηφ

ζ

ηηφ

ηη
ηη

φη
φη

yMyllyl

yly

lyl

ly

l

yt

++−
=

−−
=

−
−

=

 

將
y

η 及
l

η 視為常數，當低需求者共享經濟財之消費 l
X 與休閒之互補性大於

其他消費Y與休閒之互補性，即
yMlM ηη > ， l

X 之稅率應較高，即重稅。 

肆、共享經濟財來源面課稅分析 

共享經濟財之來源面課稅係對生產共享經濟財之要素報酬課稅，屬所得稅

系之討論。生產共享經濟財之要素，如同生產其他財貨與勞務，可分作勞動和

資本兩大類。因此，共享經濟財來源面課稅分析，將同時涉及勞動及資本報酬

課稅的討論。為簡化分析起見，本文以生產共享經濟財之勞動報酬課稅作為討

論焦點，探討課稅如何影響勞動力的配置及租稅歸宿。 

以下先介紹勞動報酬不課稅、且無共享經濟市場下，勞動力於常規市場與

地下經濟部門配置均衡之情形；並進一步推導當共享經濟財市場的出現，部分

勞動力藉由改投入於生產共享經濟財(例如：Uber的駕駛服務，Airbnb的住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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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所造成的改變。其次討論勞動力於常規市場所獲得之報酬必須課稅，而於

地下經濟部門與共享經濟財部門所獲得的報酬不課稅的情形下，勞動力的配置

及租稅歸宿。最後討論共享經濟財部門勞動報酬之課稅。 

一、共享經濟勞動市場出現 

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勞動力總量固定，且充分就業，勞資雙方皆是價

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 

情景甲：在此封閉經濟體中，共享經濟尚未發展以前，依租稅待遇不同，

可分成常規部門Z與地下經濟(underground economy)部門Y。10
 

在未課稅的情況下，兩部門之均衡工資率為
0
w ，常規部門之就業人口為

0

Z
L ，地下經濟部門之就業人口為 0

Y
L ，且 LLL

YZ
=+ 00 。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圖 3  情景甲：共享經濟部門未出現前(僅有兩勞動部門) 

情景乙：因共享經濟興起，經濟體除前述兩部門外，新增一共享經濟部門

X。原本在常規部門和地下經濟部門的部分勞動力會轉往共享經濟部門就業。

而常規部門和地下經濟部門將因勞動供給減少，工資率提高至
1
w，各部門之就

業人口則變成 1

Z
L 、 1

Y
L 與 1

X
L ，且 LLLL

XYZ
=++ 111 。 

 

                                                 
10

 常規部門為勞動所得必須課稅的部門，地下經濟部門則因所得難以掌握等原因而未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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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圖 4  情景乙：共享經濟出現後(共享經濟勞動市場出現後) 

定理 3(共享經濟增進社會福利)  

當共享經濟勞動報酬未課稅時，共享經濟勞動市場的出現使得整體社會福利增

加。 

證明： 

常規部門和地下經濟部門因而共享經濟部門出現產生福利損失(welfare 

loss)： 

( ) ( ) ( ) ( ).2121
01

01

01

01
wwLLwwLL

ZZYY
+×−×++×−×

 

然而，共享經濟部門卻有福利增加 (welfare gain)： 

( ) ( ).ˆ21
1

01
wwLL

XX
+×−×  

由於勞動供給總量固定，共享經濟部門的勞動變動量等於其餘兩部門勞動

變動量，即 101010

zzyyxx
LLLLLL += ；又，

0
ˆ ww > ，故福利增加大於福利減損。 

( ) ( ) ( ) ( )[ ] ( ),ˆ
01

0101

1

01
wwLLLLwwLL

ZZYYXX
+×−+−>+×−

 

可以見得，共享經濟的出現使得整體社會福利增加。 

二、僅常規部門勞動報酬課稅 

情景丙：在情景甲的設定下，對常規部門之勞動所得課稅，每單位勞動所

得課徵
1
T。稅後均衡工資率為 '

0
w ，常規部門就業人口為 2

Z
L ，地下經濟部門的就

業人口為 2

Y
L 。在稅收為 RTL

Z
=×

1

2 之下，無謂損失為
1

20
21 TLL

Z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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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圖 5  情景丙：對單一勞動部門課稅(僅有兩勞動部門)  

情景丁：在情景乙的基礎下，對常規部門之勞動所得課稅，每單位勞動所

得課徵
2
T 。稅後均衡工資率為 '

1
w ，常規部門、地下經濟部門及共享經濟部門之

就業人口分別為 3

Z
L 、 3

Y
L 及 3

X
L 。在稅收為 RTL

Z
=×

2

3 之下，無謂損失為

2

31
21 TLL

ZZ
×× 。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圖 6  情景丁：對單一部門課稅(共享經濟勞動市場出現後) 

定理 4(共享經濟不課稅不效率定理)   

共享經濟勞動市場出現後，若仍只對常規部門所得課稅，會加劇課稅的不效率。 

證明： 

比較情景丙和情景丁之無謂損失，當稅收相同時，
1

2

2

3
TLTL

ZZ
×=× ，可改寫

1

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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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3

1

2

2 Zz
LTLT ×= ，代入情景丙和情景丁課稅無謂損失之比值： 

.

21

21

231

320

2

31

1

20

ZZZ

ZZZ

ZZ

ZZ

LLL

LLL

TLL

TLL

×
×=

××
××

 

因為 3

Z
L 小於 2

Z
L ，若

20

ZZ
LL 又等於

31

ZZ
LL ，此比值將小於一。意味著情景丁，

也就是共享經濟出現後，只對常規部門課稅之無謂損失會大於只有兩部門且只

對常規部門課稅的情景丙。直觀地想，在共享經濟出現後，常規部門的勞工已

有一部分流往共享經濟部門就業，因此負擔稅收的人數減少，每人負擔的稅額

較多，即
12
TT > ，倘若課稅造成的人數變動相同，情景丁的無謂損失將因稅額較

大而大於情景丙。不過實際上，
20

ZZ
LL 較

31

ZZ
LL 小。因常規部門之勞動需求斜率不

變，即
2

31

1

20
TLLTLL

ZZZZ
= ，又

12
TT > ，故 3120

ZZZZ
LLLL < 。而

20

ZZ
LL 較

31

ZZ
LL 小，又

更加確定固定稅收之下，情景丁之無謂損失必定大於情景丙。 

三、共享經濟勞動報酬課稅 

情景戊：在情景乙的基礎下，對常規部門以及共享經濟部門課徵所得稅，

考量兩部門之邊際勞動產出不同，常規部門每單位勞動所得課徵 '
2
T ，共享經濟

部門每單位勞動所得課徵
3
T 。稅後均衡工資率為

2
w ，常規部門之就業人口為

4

Z
L ，地下經濟部門之就業人口為 4

Y
L ，共享經濟部門之就業人口為 4

X
L 。在稅收

為 RTLTL
XZ

=×+×
3

4

2

4
' 下，無謂損失為 

3

41

2

41
21'21 TLLTLL

XXZZ
××+×× 。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圖 7  情景戊：亦對共享經濟部門課稅(共享經濟勞動市場出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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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5(共享經濟應稅定理)   

在常規部門必須課徵所得稅的基礎上，再對生產共享經濟財之勞動報酬課稅，

有助於縮小課徵所得稅之無謂損失，提升效率，甚至優於共享經濟未出現前，

僅對常規部門課稅的情形(情景丙)。 

證明： 

一定稅收之下，極小化無謂損失： 

L
2

1 41×=
ZZ
LL ×T2

'

2

1 41 −×
XX

LL ×T3＋λ(R�－LZ
4×T2

'－LZ
4
×T3)  

一階條件： 

,0
2

1

'

441

2

=−×=
∂
∂

ZZZ
LLL

T

L λ
 

,0
2

1 441

3

=−×=
∂
∂

XXX
LLL

T

L λ
 

一階條件整理後為： 

 .

44

41

41

XZ

ZZ

XX
LL

LL

LL =×  (8) 

當情景戊之稅收與情景丁相同時，即
2

3

3

4

2

4
' TLTLTL

ZXZ
×=×+× ，可藉一階條

件(8)式改寫為： 

,'

'

3
41

41

2

4

3

4

41

41

2

4

2

3

⎟
⎟

⎠

⎞

⎜
⎜

⎝

⎛
×+=

××+×=×

T

LL

LL
TL

TL

LL

LL
TLTL

ZZ

XX

Z

Z

ZZ

XX

ZZ

 

由於情景戊的常規部門毋須負擔所有的租稅收入，稅額較情景丁的常規部門

輕，因此，課稅造成的人數變動也較情景丁少，即 4131

ZZZZ
LLLL > ， 34

ZZ
LL > ，故可

確定
3

4141

22
' TLLLLTT

ZZXX
×+> 。 

已知情景戊之無謂損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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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

2

1
3

41

41

2

41

3

41

2

41

⎟
⎟

⎠

⎞

⎜
⎜

⎝

⎛
×+××=××+×× T

LL

LL
TLLTLLTLL

ZZ

XX

ZZXXZZ

 

根據 4131

ZZZZ
LLLL > ，且 3

4141

22
' TLLLLTT

ZZXX
×+> ，得知情景戊的無謂損失小於情

景丁： 

,
2

1
'

2

1
2

31

3
41

41

2

41
TLLT

LL

LL
TLL

ZZ

ZZ

XX

ZZ
××<

⎟
⎟

⎠

⎞

⎜
⎜

⎝

⎛
×+×

 

此推導結果意謂著，固定稅收下，同對常規部門及共享經濟部門之勞動報酬課

稅，效率高於僅對常規部門勞動報酬課稅。是故若欲提高經濟效率，則亦應對

共享經濟勞動市場課稅。 

由情景丙與情景丁之無謂損失比較可知，當共享經濟出現後，仍僅對常規

部門之勞動所得課稅，課稅之無謂損失將擴大，即情景丁之無謂損失大於情景

丙，亦即情景丙的效率優於情景丁。而本節前面的討論又證明情景戊亦優於情

景丁。不過，情景戊與情景丙之無謂損失孰大孰小卻不得而知，故本文進一步

比較在稅收相同之下，情景戊與情景丙之無謂損失大小。 

當情景戊之稅收與情景丙相同時，即
1

2

3

4

2

4
' TLTLTL

ZXZ
×=×+× ，可藉一階條

件(8)式改寫為： 

,'

'

3
41

41

2

4

3

4

41

41

2

4

1

2

⎟
⎟

⎠

⎞

⎜
⎜

⎝

⎛
×+=

××+×=×

T

LL

LL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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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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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TL

ZZ

XX

Z

Z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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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24

ZZ
LL > ，則 

13

4141

2
' TTLLLLT

ZZXX
<×+ 。又，因為常規部門之勞動需求斜率不

變，即 '
2

41

1

20
TLLTLL

ZZZZ
= ，故 2041

ZZZZ
LLLL < 。情景戊之無謂損失會小於情景丙： 

.

2

1
'

2

1

1

20

3
41

41

2

41
TLLT

LL

LL
TLL

ZZ

ZZ

XX

ZZ
××<

⎟
⎟

⎠

⎞

⎜
⎜

⎝

⎛
×+×

 

最後，藉情景戊與情景丙之比較發現，在特定條件 24

ZZ
LL > 下，情景戊之效率可

能優於情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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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應用 

根據本文討論，共享經濟財之課稅，必須有更深層之思考。首先，共享經

濟市場規模之大小，與其稅後產生之無謂損失有直接的關聯(定理 1)。當共享經

濟市場規模越大，對其課稅產生之無謂損失也將越大，因此，就稅制設計而言，

稅率之高低，必須瞭解被課稅共享經濟財之市場規模。以英國為例，自 2014年

至 2015年共享經濟之市場交易量自 39億英鎊成長至 74億英鎊，倘若維持課稅

稅率不變，將擴大課稅之無謂損失。11
 

其次，就共享經濟財課徵消費稅的考慮，本文所得出之結果與先前最適租

稅理論對財貨課稅之討論相同。如同蘭姆西法則的條件，欲達成共享經濟財課

稅之效率，須使所有被課稅財貨等比例變動。當財貨為獨立時，從價稅稅率之

設計必須符合反彈性法則(定理 2-1)。例如：Uber所提供的乘車服務又可分做一

般車種的 UberX和配有專業司機的高級車種 UberBLACK，後者屬於奢侈品，彈

性較大，宜輕稅。然而，採區分差別稅率後，如何避免租稅造成的扭曲，又將

變成另一個難題。 

另一方面，當共享經濟財與其他消費具替代互補關係時，稅率的考慮將更

為複雜。具體而言，當高需求者共享經濟財之消費與其他消費具替代彈性時，

低需求者之消費稅率宜高；反之，當高需求者共享經濟財之消費與其他消費具

互補關係時，低需求者之消費稅率宜輕(定理 2-2)。共享經濟財通常為耐久財，

例如汽車，價格昂貴，高需求者會因購買汽車而必須縮減其他消費的開支。當

汽車(高需求者共享經濟之消費)被課稅，汽車、其他消費的購買也會受到汽車價

格增加而減少，欲達成所有被課稅之財貨購買量等幅變動，低需求者共享經濟

之消費應重稅。 

第三，因共享經濟出現，原先在常規部門或地下經濟部門低度就業的勞工，

可轉往自身能創造較高產值的共享經濟部門就業，可視為缺失市場(missing 

market)的填補，使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或者可視為原經濟規模之擴張，同樣帶

來增進資源配置效率的結果(定理 3)。據此，共享經濟交易平臺的發展，政府不

宜禁止，如能消弭既有法令規章之限制，將能促使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11 根據 PwC Outlook for the Sharing Economy in UK 2016之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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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會福利。 

由於本文未進行公平面之討論，故此處所說社會福利之增進係指無謂損失

減少，屬效率面的改進。此外，本文之限制為以供需模型討論共享經濟財之課

稅，難以就共享經濟之發展受到阻撓，例如：常有工商團體抗議反對共享經濟

等，市場不完全競爭(獨占與寡占)的競租行為深入討論。然以上討論指出既有市

場競爭之促進或可有助於減少競租行為，並鼓勵共享經濟市場發展。 

最後，就共享經濟財所得稅考慮，在勞動供給固定下，如能對所有勞動力

課稅，不至於造成無謂損失，但由於地下經濟部門存在，因此僅對常規部門報

酬課稅會形成扭曲。在共享經濟勞動市場出現後，提供共享經濟財之勞務報酬

若不予課稅相當於地下經濟部門的擴大，部門之間稅負的落差更大，經濟體更

加不效率(定理 4)。是故，若能對共享經濟部門之勞動報酬課稅，可降低課稅部

門(常規部門與共享經濟部門)和未課稅部門(地下經濟部門)之間的稅負差距，縮

小無謂損失，促進效率。甚至，效率損失可小於共享經濟市場出現之前僅對常

規部門課稅之情形(定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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